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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 
 

2 0 19 年 1 月 1 1 日  
 
 
總目 156－政府總部：教育局  
分目 70 0 一般非經常開支  
新項目「撥款資助香港考試及評核局」  
 
 

請各委員批准一筆為數 3 億 6 , 08 0 萬元的新承擔額，
以支持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由 2 01 8 年 9 月 1 日至
2 0 22  年 8 月 3 1 日這 4 個年度的有效運作。  

 
 
問題  
 
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(下稱「考評局」 )正面對財政困難，難以維持其
有效運作及繼續舉辦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(下稱「文憑試」 )。  
 
 
建議  
 
2 .  教育局局長建議開立一筆為數 3 億 6 ,0 8 0 萬元的新承擔額作為一筆
過撥款資助，以支持考評局繼續舉辦 20 1 9 年至 2 02 2 年這 4 屆文憑試，
從而讓考評局在 20 1 8 /1 9 至 20 21 /2 2 這 4 個年度 1有效運作。 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除非另加註明，此文件中的「年度」是指考評局的財政年度，由每年 9 月 1 日起至翌
年 8 月 31 日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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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  
 
考評局的營運  
 
3 .  根據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條例》 (第 26 1 章 ) (下稱《條例》 )，考評
局的主要法定職責是舉辦「指明考試」，現指文憑試。因此，考評局

最重要的一項職責是專業地舉辦文憑試，確保所有考生得到公平公正

的評核。考評局亦受政府或外界團體委託，提供多項收費考評服務，

包括全港性系統評估 (下稱「系統評估」 )、教師語文能力評核，以及多
項國際及專業考試。  
 
4 .  考評局按自負盈虧的原則運作，並無接受政府任何經常性資助，

但過往政府亦曾就特定措施／項目向考評局提供非經常撥款，以應付

舉辦公開考試的費用。考評局的收入主要來自文憑試考試費及採用其

服務的機構所支付的服務費，其次為刊物銷售，以及為團體及個人提

供評核服務的收費。在 20 17 /1 8 年度，與文憑試有關的收入約佔考評局
收入 52 %，其餘則主要來自與國際及專業考試和其他本地考試 (包括系
統評估和教師語文能力評核 )有關的收入。  
 
 
文憑試持續營運虧損  
 

 5 .  文憑試自 2011/1 2 年度起推行。如表 1 所示，除了首兩個學年，文
憑試的虧損不斷上升，令考評局的財政狀況持續惡化。在 2017 / 18 年度，
文憑試錄得約 7 , 000 萬元的虧損，即使部分虧損與來自其他考試／活動
的收入抵銷，惟考評局整體仍錄得約 1 , 00 0 萬元的虧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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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：自 20 11 / 1 2 年度推行文憑試以來考評局的整體財政狀況  
 

年度  
收入  

(百萬元 )  
開支  

(百萬元 )  

盈餘／  
(虧損 )  

(百萬元 )  

考評局的  
整體盈餘／  

(虧損 )  
(百萬元 )  

2 0 11 / 12  
文憑試 #  2 1 9 . 1  2 0 6 . 1  1 3 .0  

6 3 .9  
其他 *  3 8 1 . 5  3 3 0 . 6  5 0 .9  

2 0 12 / 13  
文憑試 #  2 5 9 . 6  2 4 7 . 4  1 2 .2  

6 0 .8  
其他 *  2 8 4 . 1  2 3 5 . 5  4 8 .6  

2 0 13 / 14  
文憑試 #  2 5 3 . 1  2 7 8 . 7  ( 2 5 . 6 )  

7 . 4  
其他 *  2 1 5 . 7  1 8 2 . 7  3 3 .0  

2 0 14 / 15  
文憑試 #  2 3 7 . 1  2 8 1 . 3  ( 4 4 . 2 )  

( 6 .1 )  
其他 *  2 1 0 . 4  1 7 2 . 3  3 8 .1  

2 0 15 / 16  
文憑試 #  2 2 3 . 5  2 8 0 . 5  ( 5 7 . 0 )  

( 1 9 . 7 )  
其他 *  1 8 5 . 2  1 4 7 . 9  3 7 .3  

2 0 16 / 17  
文憑試 #  2 1 3 . 0  2 7 8 . 4  ( 6 5 . 4 )  

( 1 6 . 5 )  
其他 *  1 9 7 . 4  1 4 8 . 5  4 8 .9  

2 0 17 / 18  
文憑試 #  2 1 5 . 0  2 8 4 . 2  ( 6 9 . 2 )  

( 1 0 . 1 )  
其他 *  1 9 9 . 7  1 4 0 . 6  5 9 .1  

#  包括文憑試考試費及與文憑試相關的服務／活動 (如刊物銷售 )。  
*  其他考試服務和其他活動。  
 
 
文憑試考生人數持續下跌  
 

 6 .  在 20 12 /1 3 至 201 7 / 1 8 年度期間，文憑試考生人數大幅下跌約
2 8 %。根據政府統計處的人口推算 2，在 2 01 8 至 2 02 1 年期間，在香港
居住的 1 5 至 1 9 歲年齡組別人口數字將持續下跌。在這段時期，預計
文憑試考生人數會隨着相關年齡組別人口的變化而繼續下跌。文憑試

自 20 11 /1 2 年度推行以來的實際／預計考生人數載於表 2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在 2017 年 9 月公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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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：實際／預計文憑試考生人數  
 

學年  
實際／預計 *  

文憑試考生人數  

2 0 11 / 12  7 3  0 74  

2 0 12 / 13  8 2  2 83  

2 0 13 / 14  7 9  5 72  

2 0 14 / 15  7 4  1 31  

2 0 15 / 16  6 8  1 28  

2 0 16 / 17  6 1  6 24  

2 0 17 / 18  5 9  0 00  

2 0 18 / 19  5 5  1 00  

2 0 19 / 20  5 1  4 00  

2 0 20 / 21  4 8  7 00  

2 0 21 / 22  4 7  4 00  
* 2018/19 至 2021/22 年度為預測數字，並調整至最接近的百位數。  

 
 
成本結構及舉辦文憑試的成本上升  
 
7 .  相對於過往的香港中學會考 (下稱「會考」 )，由於文憑試科目選擇
較多，加上每位考生報考的科數較少，因此文憑試的考生人均成本較

高。舉例來說，在 20 13 /1 4 年度約有 80  0 0 0 名文憑試考生，考生人均
成本約為 3 , 50 0 元，而在 20 09 /1 0 年度最後一屆為學校考生舉辦的會考
約有 12 7  00 0 名考生，考生人均成本則約為 1 , 20 0 元。加上考評局認為，
舉辦文憑試涉及的多個開支項目為固定成本，當中包括考評局員工及

考務人員 (例如擬題員、審題員和校對員 )的開支、網上評卷中心的營運
開支、資訊科技系統及數據處理方面的開支和場地租賃費用等，而這

些開支不能隨着考生人數下跌而按比例減少。由於試場必須盡量平均

分布於全港各區，租賃試場和聘請試場考務人員涉及的費用，只能略

為減少。該等固定／不變項目的開支約佔總開支 75 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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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 .  另一個顯著上升的文憑試營運成本來自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考生

設立特別考試安排的開支。在 20 11 /12 至 20 17 / 1 8 年度期間，有特殊教
育需要的考生人數增加約 15 2 %，以致提供特別考試安排的開支亦隨之
增加，包括租用特別試場、提供點字版試卷、語音轉換文字軟件和為

視障及聽障考生提供輔助儀器等的開支。特別考試安排的費用現由考評

局悉數承擔，並沒有向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考生收取任何額外費用。鑑

於 過 往 的 趨 勢 ， 估 計 與 特 別 考 試 安 排 有 關 的 開 支 ， 將 由 目 前 約  
1,470 萬元進一步增至數年後逾 2,000 萬元。在 2011/ 12 至 2021/ 22 年度有
特殊教育需要的考生人數及提供特別考試安排的相關開支載於表 3。  
 
表 3：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考生人數及提供特別考試安排的相關費用 *  
 

學年  
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 

考生人數  

提供特別考試安排  
的相關開支  

(百萬元 )  

2 0 11 / 12  1  05 6  3 . 1  

2 0 12 / 13  1  20 8  3 . 6  

2 0 13 / 14  1  59 5  7 . 2  

2 0 14 / 15  1  74 6  1 0 .7  

2 0 15 / 16  2  04 7  1 2 .1  

2 0 16 / 17  2  44 2  1 4 .6  

2 0 17 / 18  2  66 6  1 4 .7  

2 0 18 / 19  3  60 0  1 8 .4  

2 0 19 / 20  3  70 0  1 9 .4  

2 0 20 / 21  3  70 0  2 0 .5  

2 0 21 / 22  3  90 0  2 3 .1  
* 2018/19 至 2021/22 年度申請有關安排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考生人數為預測數字，已

調整至最接近的百位數。  

 



FC R ( 2 01 8 -1 9) 74  第 6 頁  

從國際及專業考試所得的盈餘並無顯著增加  
 
9 .  近年，考評局從其他機構委託該局在本港舉辦的國際及專業考試

(例如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聯合委員會考試、學術能力測驗、綜合中等教
育證書考試和 A us t r a l i a n  Te a c h er s  o f  D a n c i n g  Ex ams )獲得盈利，局部抵
銷文憑試日增的虧損。自 20 12 /1 3 年度以來，在香港參加國際及專業考
試的考生人數相對穩定，介乎最多 3 09  0 00 人 (2 01 2 / 13 年度 )與最少
2 7 7  00 0 人 (2 01 6 /17 年度 )之間。考評局預計，未來數年國際及專業考試
的考生人數不會有顯著變化，因此在這方面為考評局帶來的盈利亦會

相對穩定。  
 
 
考評局長遠營運的可行性  
 

 1 0 .  目前，文憑試考試費只可抵銷約 65 % 的成本。鑑於文憑試考生人
數持續下跌及文憑試成本項目的結構，如果考試費未有大幅增加，文

憑試將難以通過收取費用來達到收支平衡。表 4 載有文憑試考生人數、
考試費加幅及文憑試營運盈餘／虧損。  
 
表 4：實際／預計文憑試考生人數、考試費加幅及文憑試營運盈餘／虧損  
 

學年  
文憑試  

考生人數
註 1  

文憑試  
考試費加幅

註 2  

(% )  

文憑試  
營運盈餘／ (虧損 )註 1  

(百萬元 )  

2 0 11 / 12  7 3  0 74  不適用  1 3 .0  
2 0 12 / 13  8 2  2 83  5  1 2 .2  

2 0 13 / 14  7 9  5 72  0  ( 2 5 . 6 )  
2 0 14 / 15  7 4  1 31  0  ( 4 4 . 2 )  

2 0 15 / 16  6 8  1 28  2  ( 5 7 . 0 )  

2 0 16 / 17  6 1  6 24  3  ( 6 5 . 4 )  
2 0 17 / 18  5 9  0 00  4  ( 6 9 . 2 )  

2 0 18 / 19  5 5  1 00  4  ( 1 05 .2 )  
2 0 19 / 20  5 1  4 00  2 . 5  ( 1 20 .5 )  

2 0 20 / 21  4 8  7 00  2 . 5  ( 1 28 .9 )  
2 0 21 / 22  4 7  4 00  2 . 5  ( 1 41 .7 )  

註 1  2018/19 至 2021/22 年度為預測數字，預計考生人數已調整至最接近的百位數。  
註 2  2019/20 至 2021/22 年度考試費的加幅假設為 2.5%，跟政府的中期預測通脹率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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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 自 20 12 /1 3 年度起，文憑試考試費的加幅介乎 2 % 至 5%。在擬定
有關加幅時，已考慮考評局的整體財政、推行考試的成本及所需資源、

通脹率、本地經濟情況和一般家庭的負擔能力等因素。即使計及預計

來自國際及專業考試等的盈餘，估計 2 0 19 / 2 0 年度文憑試考試費須增加
約 50 %，並在下年度有雙位數字加幅，方可悉數收回文憑試的成本，
但此舉將有違眾望。  
 
 
需要一筆過撥款資助  
 
1 2 .  目前考評局的營運模式及成本結構顯然未能支持考評局長期營運
文憑試。截至 20 17 / 1 8 年度結束當日 (即 20 1 8 年 8 月 3 1 日 )，考評局的
現金結餘約為 1 億 8 ,9 00 萬元。考評局估計， 20 19 年下半年時該局的
現 金 將 不 足 以 維 持 有 效 運 作 ， 周 轉 不 靈 的 情 況 預 料 將 於 隨 後 數 年  
進一步惡化。為讓考評局有足夠時間詳細研究及與政府商定如何紓緩

嚴重虧損問題及擬定長遠方案，行政長官在 20 1 8 年《施政報告》中公
布，政府會向考評局提供為期 4 年合共 3 億 6 , 00 0 萬元的非經常撥款，
支持考評局在該段時期的有效運作。  
 
 
對財政的影響  
 

 
 
 
 
 
 
 
附件 

1 3 .  計及考評局維持運作、應付財政承擔和發展需要所需的資金 (例如
發展或提升資訊科技系統以舉辦考試和維持機構一般行政需要，以及

考評局房產的維修保養等 )，以及該局的財政狀況和預計來自國際及專
業考試的盈餘，考評局估計在未來 4 年需要政府撥款 3 億 2,800 萬元。
我們亦建議預留 3 ,280 萬元 (相等於上述 3 億 2 ,800 萬元的 1 0 %)作為應
急費用，就舉辦公開考試，應對未能預見或預計的開支。因此， 4 年共
需要撥款 3 億 6,080 萬元。推算考評局的財政需求時採用的主要假設載
於附件。  
 
1 4 .  按政府財政年度列出的預算現金流量分項數字如下。實際的現金
流量安排會按照考評局可能在 2 01 8 /1 9 至 20 21 /22 年度產生的財政承
擔  ／應急費用而調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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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2 0 19 -2 0  
(百萬元 )  

2 0 20 -2 1  
(百萬元 )  

2 0 21 -2 2  
(百萬元 )  

總計  
(百萬元 )  

( a )  估計所需的撥款  8 2 .4  1 2 4 . 1  1 2 1 . 5  3 2 8 . 0  

( b )  應急費用  8 . 3  1 2 .4  1 2 .1  3 2 .8  

總計  9 0 .7  1 3 6 . 5  1 3 3 . 6  3 6 0 . 8  

 
 
監管機制  
 
1 5 .  為數 3 億 6 , 08 0 萬元的擬議承擔額，是預計考評局由 2 01 8 / 19 至
2 0 21 / 2 2 年度所需的政府撥款上限。雖然考評局已估算了未來資金需
求，政府仍會仔細審視考評局的年度預算，包括每年為維持最低現金

流量所需的擬議撥款，以確保考評局的撥款需求屬必要而合理，並會

把擬議的一次性撥款分批發放予考評局。其間，考評局會繼續致力減

省成本，同時維持優秀的考評服務。  
 
1 6 .  政府會繼續根據《條例》訂明的現有監管機制，確保考評局的帳
目妥為審核，以及政府撥款運用得宜。考評局須向政府呈交周年收支

預算和建議事務計劃 (包括公開考試費用的建議 )，以供審批，而經審計
的周年帳目及工作報告亦須每年呈交立法會省覽。此外，考評局年報

刊載該局的周年財務報表，供公眾參閱。  
 
 
公眾諮詢  
 
1 7 .  2 0 18 年 1 2 月 7 日，教育局就建議諮詢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(下
稱「委員會」 )。委員支持把建議提交財務委員會審議。委員會亦通過
2 項動議，促請政府按收回成本為基礎，透過經常撥款，為學校考生支
付文憑試考試費，並讓政府的 1 5 年免費教育政策涵蓋有關考試費用。
教育局在會上解釋，考評局會與政府商定可確保考評局長遠財政穩定

的方案。我們會就該 2 項獲委員會通過的動議另行作出回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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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  
 
1 8 .  考評局屬法定機構，在 1 97 7 年根據《條例》 3成立。該局由考評局

委員會監管，成員來自大專院校、學校、商界及政府等不同界別。在

文憑試於 20 11 /1 2 年度推行之前，考評局負責舉辦會考和香港高級程度
會考。  
 
1 9 .  行政長官在 20 1 8 年《施政報告》中公布，政府會向考評局提供為
期 4 年合共 3 億 6 ,0 0 0 萬元的非經常撥款，支持考評局在該段時期的有
效運作。同時，考評局會與政府商定可確保考評局長遠財政穩定的方

案。  
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 
 
教育局  
2 0 19 年 1 月 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
 考評局前稱香港考試局 (下稱「考試局」 )。 2002 年 7 月，考試局的職能擴闊至包括舉
辦評核，並易名為香港考試及評核局。條例舊有名稱《香港考試局條例》於同年修訂

為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條例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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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算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(下稱「考評局」 )的  
財政需求時採用的主要假設  

 
 
1 .  應持有最少相等於 2 個月開支的手頭現金，以確保現金周轉靈活，

能應付日常運作需要。  
 
2 .  預留資金於不同財政年度應付所需承擔的開支，為考評局進行跨

年度的資本性項目，例如修葺建築物、發展資訊科技系統等。  
 
3 .  國際及專業考試所得盈餘至少保留 1 ,0 0 0 萬元或三分之一，作考評

局提升專業能力／發展用途，例如進行評核研究、推行措施以推

廣「促進學習的評估」等。  
 
4 .  通脹率假設為 2 . 5%，與政府的中期預測一致。  
 
5 .  經考慮多方面的因素，包括推行考試的營運成本及所需資源、當

時的通脹率、本地經濟情況、考生及家長的負擔能力，我們預計

在這段期間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(下稱「文憑試」)考試費會維持在低
於收回成本的水平。就這撥款建議，文憑試考試費的加幅假設為

2 . 5%，但政府會因應每年的情況，審視考評局實際提交給政府的
考試費用增加建議。  

 
6 .  在現行機制下，考評局委員會考慮各相關因素後，會決定考評局

員工的實際薪酬加幅。考慮因素包括考評局的整體財政狀況、考

評局及個別員工的表現、市場薪酬趨勢 (一般市場及公務員隊伍 )、
經濟指標、失業率最新走勢和其他相關因素，例如薪酬福利條件

是否具競爭力以挽留人才。政府亦會審視考評局每年的收入和支

出預算，才會批核。就這撥款建議，薪酬加幅假設為 5%。 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 


